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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5年度學生專題實作補助申請書 
 

申 請 人 
(團隊申請派一名成

員為申請代表) 

姓名 學號 學制/系所/年級 聯絡方式(電話、email) 

    

專 題 成 員 
(無則免填) 

    

    

    

專題指導教授  所屬系所/單位  職稱  

專 題 名 稱   

執 行 期 程  
(不得展延)  

預計參

加競賽 

(必須參賽

方得補助且

需於離校前

完成參賽) 

國際性 

競賽 

1. 報名日期: 

2. 報名日期: 

全國性 

競賽 

3. 報名日期: 

4. 報名日期: 

 

申請補助項目 
     (請務必參閱附件-核銷說明) 

項目內容及用途說明 
（欄位不足請自行延伸） 

申請補助

金額(元) 

材料費 

木材、板材 作為專題創作之結構或支撐材料 2,000 

   

   

委外加工 
製作費 

   

印刷費 
   

雜支 
(不得超過補助總額5%) 

   

申請補助總

額(元) 

材料費 
委外加工 

製作費 
印刷費 雜支 合計金額 

     
□上述申請項目皆與本案作品有直接相關 

指導教師簽章 

 

核定補助金

額(元) 

材料費 
委外加工 

製作費 
印刷費 雜支 合計金額 

     

審查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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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專題實作計畫書內容 

 
摘要 
一、 前言(50字) 

二、 背景(50字) 

三、 動機及目的(100字) 

四、 執行方法及步驟(200字，請加入圖片輔助說明) 

五、 預期效果(200字) 

六、 參考文獻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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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專題實作補助申請須知 

 
一、 本專題補助不得就相同支出項目重複申請其他獎（補）助。 

二、 本補助款項採申請人先行墊支，並於核銷審查通過後依規定撥付至申請人帳戶。 

三、 本補助之專題須於計畫期間內實際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校外競賽，並於結案時提供競賽

相關證明。 

四、 本人願配合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成果發表、分享會等相關活動，並提供必要資料。 

五、 本人同意本專題執行成果（包含照片、文字等）得刊登於本校「深耕臺藝網站」及高教

深耕成果報告書中，供教學推廣之用。 

六、 成果文件及作品須標示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或使用其識別標誌，以利成果展示與

推廣。 

七、 本申請人已確任專題全體成員皆已知悉並同意上述規定，並代表全體成員完成本次線上

申請與簽署。 

 

□已閱讀並同意申請須知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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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專題實作補助 

申請人及專題成員 學生證影本 

 

申請人及專題成員 學生證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 

電子檔 電子檔 

電子檔 電子檔 

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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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專題實作補助核銷說明 

類別 範例說明 

材料費 
專題製作過程中所需之製作材料，例如畫布、顏料、布料、

木材、鐵線、電子零件、道具素材、燈具濾片等。 

委外加工製作費 

材料相關之外部加工或製作服務，申請人無法自行完成者，

得委由登記公司行號之廠商辦理（個人工作室或無統編接案

者不得報支），如雷射切割、裱框、玻璃熔製、陶瓷燒窯、

樹脂澆鑄、壓克力熱彎、電路焊接等。 

 

專題執行過程中，如涉及影音製作、設計或技術操作等需具

專業技術之項目，申請人無法自行完成者，得委託登記公司

行號的廠商辦理（個人工作室或無統編之接案者不得報

支），如後製剪輯、錄音錄影、音樂配樂、視覺設計、技術

協力等。 

印刷與輸出 
與專題執行直接相關之印刷與輸出項目，作品名稱卡、成果

輸出板、展演節目單、海報、邀請卡、標示文字。  

雜支 
與專題執行直接相關之小額耗材，文具、碳粉、資料夾、電

池、膠帶、延長線等 

1.人事費及資本門項目，均不得報支。 

2.本項補助經費僅得核銷專題製作過程中與執行直接相關之費用，核銷項目限

於材料費、委外加工製作費、印刷費及雜支；除前述項目外，其他任何費用均

不得報支。  

3.前項業務費各核定項目，得依實際執行需求於核定範圍內相互勻支；惟雜支

支用金額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額之百分之五，且僅限申請表所列項目，未列者

不得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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